
独立董事关于广东宝丽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意见函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关于做好主办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相关工作的通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4年修订本）及

《广东宝丽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广东宝丽华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已于 2005年 11月 11日就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出具了《关于广东宝丽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

独立董事意见函》。 

 自公司于 2005 年 11月 14 日公告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公司董事会协助非

流通股股东通过多种渠道与公司流通股股东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交流。经协商，

非流通股股东同意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调整，并由董事会做出公告，将

原方案中的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持有股份的上市流通权而以其所持股份向流

通股股东所做对价安排，由“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

通股股东实施每 10 股流通股送 2股股份的对价安排，即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

股东共计安排 15,210,000 股股份对价”调整为“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实施每 10 股流通股送 3股股份的对价安排，即非

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共计安排 22,815,000 股股份对价”。此外，公司第一

大股东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在原方案特别承诺的基础上进一步承诺，“将提

出公司 2005 年度利润分配比例不低于当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 50%的议案，并

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对于上述方案之调整，我们认为：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有关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体现了对公司流通股股东的尊重，有利于进一步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的修订

稿。本独立意见是基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所发表的意见，不构成对前次

意见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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